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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持续开展

企业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

门:

按照两化深度融合工作部署，我部组织有关单位依据〈工业

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} (GB/T 23020 - 2013) 研究

绘制了全国两化融合数据地图 全面剖析全国、各省市及重点行

业两化融合发展现状、发展重点、价值成效、特征与模式及发展

趋势。为持续深入推动数据地图推广应用，量化引导全国两化深

度融合推进工作，我部将常态化开展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

导工作 。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请各地周期性组织开展企业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

导工作，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，组织辖区内的企业依托中国两化

融合服务平台的各省级评估服务分平台( www.cspiii.com/pg ) 

完成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工作 。 每个省级单位参评企业数量不少于

1000 家或不少于列入国家统计监测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



50% 。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，一年内组织多次评估诊断和对标引

导工作 。

二、形成本省市两化融合数据地图，组织开展数据地图应用

推广工作，推动形成以数据为核心的精准施策新模式 。 鼓励各单

位分行业、分领域组织开展两化融合评估诊断数据应用试点示

范，并将评估诊断结果与优惠政策支持、主管部门绩效考核等相

结合 。

三、调动和激发对标企业、服务机构和行业协会的积极性，

加快形成市场化的信息化企业诊断咨询服务机制。鼓励企业依托

平台常态化开展自评估、自诊断、自对标，找准两化融合发展重

点和方向，明确融合需求和路径，切实推动转型升级和新型能力

培育。

四、每年 11 月 30 日前，形成本省市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

标引导工作报告报送我部(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) 。 主要内容

包括省市两化融合数据地图及应用推广情况，主要做法和成效，

下一步工作计划和建议等 。

五、各单位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前，将工作联系人报送我部

(格式见附件) 。 我部将对各单位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

作进行持续跟踪和定期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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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联系方式

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:

郭利 010 - 68208275 

中国两化融合服务平台:

马冬如 010 - 88686459 madongyan@cspiii. com 

附件: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地方联系人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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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地方联系人表

单位

(加盖公章)

工作负责人

姓名 部门及职务

电话 传真

手机 电子邮件

工作联系人

姓名 部门及职务

电话 传真

手机 电子邮件

省级评估服务分平台管理员

姓名 部门及职务

电话 传真

手机 电子邮件

诸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前，将此表格加盖公章， EMS 邮寄至北京

市石景山区鲁谷路 35 号，马冬如收。电子版发送至

madongyan@cspiii.com。


